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2010年硕师计划答记者问教育硕士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6_95_99_E

8_82_B2_E9_83_A8_E6_c76_644237.htm 教育部日前下发了《

关于做好2010年“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实施工

作的通知》。我们日前就有关问题采访了教育部师范教育司

负责人。 问：“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实施以来

效果如何？ 答：“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简称

“硕师计划”）于2004年启动实施。这是通过推荐免试攻读

教育硕士、“特岗计划”等政策导向，鼓励和吸引优秀大学

毕业生服务农村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也是创新教师培养模

式、造就大批高层次高素质骨干教师的重要举措。截至2009

年，全国共有4400多名“硕师计划”研究生赴国家级和省级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农村中学任教。 “硕师计划”的实施

，为贫困地区学校输送了一批优秀本科毕业生，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农村中学教师缺乏的矛盾。而通过政策引导吸引优

秀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建功立业的这一举措，又拓宽了大学生

就业渠道，同时创新了农村教师培养和补充机制，提高了农

村教师学历层次。 问：“硕师计划”的培养和服务方式是什

么？ 答：“硕师计划”是从具有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资格的

高校中，选拔部分优秀应届普通本科毕业生，录取为“硕师

计划”研究生，并与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签约聘为编制内

正式教师。 “硕师计划”研究生先到县镇及以下农村学校任

教三年，边工作、边学习，通过现代远程教育、寒暑假集中

面授等方式学习研究生基础课程。再到高校脱产集中一年学

习核心课程，并完成教育硕士论文答辩，毕业时获得硕士研



究生毕业证书和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证书。 问：2010年“硕师

计划”有什么新的政策调整？ 答：有四个方面的政策调整。

一是服务范围由国家级和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扩大到所

有县镇及以下农村学校，由中西部21个省份扩大到全国31个

省份。二是培养方式由“3 1 1”五年制改为“3 1”四年制。

三是结合“特岗计划”，采取两种方式：录取为“硕师计划

”研究生并同时应聘为特岗教师，先到设岗县的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任教服务三年，并在职学习研究生课程，第四年

到培养学校脱产集中学习一年，毕业时获硕士研究生毕业证

书和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证书；根据有关文件精神，对于具备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学历、三年聘期内年度（或绩效）考核至

少一年优秀并继续留在当地学校任教，表现突出的特岗教师

，经任教学校和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考核推荐、培养学校单独

考核、符合培养要求的，可推荐免试在职攻读教育硕士。四

是参加推荐免试工作的高等学校由58所增加至86所，承担教

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资格的高等学校由30所增加至73所。 问

：2010年“硕师计划”的工作程序和时间安排是怎样的？ 答

：为保证向农村学校输送高质量师资，“硕师计划”严格按

照下达推免名额、报名推荐、复试录取和培训派遣等程序进

行。 首先，由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与培养学校和推荐学校商

定2010年“硕师计划”硕士生培养计划，报教育部师范教育

司。教育部根据各地需求下达“硕师计划”硕士生推免名额

，计划单列，不得挪用。2010年实施“硕师计划”县（包括

实施“特岗计划”的设岗县）、学校名单及拟聘教师人数、

专业要求等相关信息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于2009年10月12日

前通知推荐学校，推荐学校公布“硕师计划”研究生报名办



法和实施“硕师计划”县、学校名单及拟聘教师人数、专业

要求。具备条件的应届本科毕业生自愿报名，学校按照推荐

免试研究生选拔条件和有关程序择优推荐，并张榜公示。

2009年10月25日前，经学校推荐并被省级招办确认的“硕师

计划”研究生进行网上报名，11月10日至14日到省级招办指

定报考点进行现场确认。 2009年10月25日之前，省级教育行

政部门组织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用人学校与“硕师计划”研

究生的供需见面会，按照正式教师聘用或特岗教师录用程序

进行考核和面试，签订《教师聘用合同》。培养学校对签订

教师聘用合同的考生进行复试（含面试），通过复试的考生

取得“硕师计划”研究生录取资格；对不符合培养学校要求

的考生，可不予录取，《教师聘用合同》经双方协商一致后

，可继续执行。若未被签约录取的，可于2009年10月25日-31

日重新填报统考志愿。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将集中组织“硕师

计划”研究生进行岗前培训。“硕师计划”研究生要在本科

学习期间或经过岗前培训后申请取得教师资格证书，于2010

年8月前按有关规定到任教学校办理报到手续，并将户籍、档

案转至工作单位所在县。在农村学校任教满3学年并通过每年

度考核的“硕师计划”研究生，于2013年9月到培养学校报到

并入学。任教未满3年或年度考核不合格者，取消入学资格。

继续留在当地任教的“硕师计划”研究生，不转户口、档案

。其他“硕师计划”研究生，户口、档案转至培养学校。 问

：“硕师计划”研究生享有哪些待遇和保障？ 答：“硕师计

划”研究生在学期间免缴学费，培养经费由培养学校在教育

部下达的研究生招生国家计划内安排，住宿等费用按照在校

研究生缴费办法执行。 在3年服务期内，“硕师计划”研究



生的待遇按照在职教师相关政策待遇执行。其中聘为特岗教

师的“硕师计划”研究生，在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3年期间

，执行国家统一的工资制度和标准；其他津贴补贴由各地根

据当地同等条件公办教师年收入水平和中央补助水平综合确

定。 3年服务期满后与当地教育部门续签教师聘用合同的“

硕师计划”研究生，脱产学习一年的相关待遇，按照在职教

师脱产学习的规定执行。 符合《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

助学贷款代偿暂行办法》条件要求的“硕师计划”研究生，

实施相应的学费和助学贷款代偿。 更多优质信息请访问：百

考试题教育硕士站 百考试题教育硕士站论坛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